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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镐（气镐）、风钻（气腿式凿岩机）及配件
技术规范书

一、项目简介及使用地点

风镐、风钻是以压缩空气为动力，利用冲击作用破碎坚硬物体的手持施工机具,是一种手持机具，因此要求结构紧凑，携用轻便。

本次采购用于矿所有采掘工作面、巷修等地点使用及在用风镐、风钻的日常维修及配件更换。
二、货物名称及供货范围

货物名称：风镐（气镐）、风钻（气腿式凿岩机）及配套配件；

供货范围：风镐（气镐）G10（参考型号）、风钻（气腿式凿岩机）YTP26（参考型号）及配套配件。

三、主要技术质量要求

1、风镐、风钻应按照国家及行业标准及矿方提供的技术参数加工制作。（机具表面应光滑平整、无锈蚀，紧固件无松动和损失，油管接头有防尘盖，有标牌且在明显位置固定牢靠，金属表面作防锈处理。机具重量应不大于设计值得105%，张拉行程允许偏差0-5mm，机具应直接显示张拉力值，准确度偏差不应超过满量程的3%。）。

2.各配件的设计、参数、性能、结构、制造、质量和试验等要求必须与在用的掘进机同部位配件承载能力相匹配，并且必须按照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执行。出卖人保证提供与配件清单要求的规格、型号相同的产品，且必须与在用主机零部件可完全互换使用，并保证产品材质和机械性能不低于原设备要求。

3.各配件名称、型号、主要参数、生产厂家及出厂日期等信息标注清晰。

4.机械配件材料选用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，应满足相适应的掘进机承载能力要求。

5.按原主机厂家配套件尺寸进行生产加工，不得随意改动，需要改动的另行协议确定。

6.零部件的材料、加工工艺、热处理、表面处理等严格按原设计标准执行。

7.如果没有特别要求，产品表面漆的颜色按原主机厂家标准执行。

8.有防腐要求的表面应涂防锈油或防锈酯，产品出厂时做好必要的防锈、防尘措施。

9.零部件表面必须粘贴规范的产品标识，注明适用主机型号及配件名称、型号、主要参数、生产厂家及出厂日期等信息，以便分类存储，按规定需要铭牌的必须有完好的铭牌。

10.出卖人须对各配件的质量、可靠性、通用性、使用寿命、技术服务等进行承诺。
四、设计、生产、制造、安装、检验检测所需资质文件

按配件实际需要提供该配件国家和行业强制要求的资质证件，如产品合格证、煤安证、防爆证、试验报告等。

五、货物使用环境及范围

1.海拔高度：+1000m 以下

2.环境温度：-10°C～+40°C

3.相对湿度：井下＜95%（+25°C）

4.矿井类型：能满足高瓦斯及突出矿井使用要求。
六、货物适用标准

国家和行业现行标准和规范，包括但不限于

1. 《煤矿安全规程》

2. MT/T 580-1996  油封技术条件

3. GB191-2000    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

4. GB13384-1992  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
5.G10（参考型号）气镐执行标准：JB/T9848-2007、Q/ST006-2008。

6.YTP26（参考型号）气腿式凿岩机执行标准：MT/T903-2002、JB/T1674-2004、Q/ST002-2006。

七、技术参数

1、风镐

	工作压力
	0.5MPa

	耗气量
	≤22L/min

	冲击频率
	≥15Hz

	冲击能
	≥35J

	噪声控制
	≤84dB（A）


2、风钻

	长度*宽度
	680mm*250mm

	气缸直径
	95mm

	活塞行程
	50mm

	气管内经
	25mm

	水管内径
	13mm

	钎尾规格
	22mm*108mm或25mm*108mm

	供气压力
	0.5MPa

	冲击能
	≥58.8J

	冲击频率
	≥38.3HZ

	凿岩耗气量
	≤65L/s

	噪声
	≤127dB(A)

	凿岩速度
	≥350mm/min

	首次无故障凿孔深度
	≥250mm

	气缸直径
	67mm

	收缩状态总长
	长腿
	1690mm

	
	短腿
	1330mm

	可伸缩长度
	长腿
	1235mm

	
	短腿
	900mm


八、验收要求

1、产品送到矿后，由企管科、供应科、生产科及使用区队派相关人员参与验收，验收时严格按照供应商与矿方签订的技术协议相关内容执行。

2、验收时，达不到本技术规范书和技术协议要求的，由供应商自行返厂，矿方不承担任何费用。

九、安装、调试要求

无。

十、服务及质保要求

1、出现故障后，供应商在接到通知后48小时内派技术人员到矿进行故障处理；

2、从正确安装使用日期计算，质保期1年，质保期接到使用单位关于设备质量问题通知后，需要无偿对设备进行维修与或赔偿，产品买受人有权追究相关相关影响对使用单位造成的损失。

十一、运输及包装要求

1、接到送货通知后，供应商必须在3日内将产品送达矿方，运输费用由供应商承担。

2、送货到矿的产品，必须确保完好，运输途中发生的设备变形、损坏等问题，由供应商负责。

十二、供应商须提供技术资料要求

提供产品合格证、出厂试验报告、提供煤安证。

十三、其他

本技术规格书中提出的要求是最低限度的要求，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作出规定，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，出卖人应提供符合本规格书要求和国家、行业标准的优质产品。本技术规格书中所使用的标准如遇与出卖人所执行的标准不一致时，按较高标准执行。



